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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等有关规定，许昌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对许昌旺能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两

次公示。建设单位于2019年8月30日在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进行第一次网

络公示；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建设单位于2019年12月20在河南

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并同步在项目

评价范围的主要敏感点处张贴公示，于2020年5月20日、2020年5月22日分别在《东方

今报》报纸进行了2次公示。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许昌旺能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 

建设地点：许昌旺能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位于企业现有厂区，不新征用

地。旺能厂区位于许昌市西郊香山公园（原垃圾填埋场封场而建）以南，庞庄村以

西，垃圾填埋场以北及以东地块。 

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有厂区，日焚烧处理干

化污泥100吨（含水40%），污泥来自许昌魏清污泥处置有限公司干化污泥；采用

“依托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掺烧”工艺，污泥由运输车将干化的污泥至焚烧主厂房卸

料大厅再入垃圾池。吊车抓斗通过倒堆混合均匀，之后由送入焚烧炉处理。 

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许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2017年4月9日取得许昌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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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批复，批复文号：许环建审[2017]19号。现有项目垃圾处理规模2250t/d，建设3台

750t/d机械炉排焚烧炉，配2台25MW抽凝机组+ 1台B15MW背压机组；并预留远期扩

建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垃圾储运系统、垃圾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除渣系

统、除灰系统、化学水处理系统、电气系统、控制系统、渗滤液收集及处理系统、点

火油系统、压缩空气系统等。项目建成后，年处理垃圾82.125万吨，年上网电量

1.90x108kWh/a，年供工业供热量24.0x104t/a，民用供热量31.2x104t/a。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石工 

联系电话：13937486836；15936372306 

电子邮箱：shlei@mizuda.net；543378412@qq.com 

地址：许昌市西郊香山公园（原垃圾填埋场封场而建）以南，庞庄村以西，垃圾

填埋场以北及以东地块。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方式等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关意见，联系方式见

本公告第二条。 

公开日期：2019年8月30日  

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于2019年8月30日在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进行

第一次网络公示，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中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

mailto:shlei@mizuda.net；5433784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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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开信息的要求。公开主要内容

包含：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机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范

围和主要事项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中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络平台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进行网上公示，公示

网址：http://www.xuchangeia.com/Article/xcwnhbnyyx.html，公示时间为2019年8月30

日，项目首次公示截图见图2.2-1。 

 

图2.2-1  项目首次公示截图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许昌市西郊香山公园（原垃圾填埋场封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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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南，庞庄村以西，垃圾填埋场以北及以东地块。选取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络平

台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进行网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中通过网络平台公开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许昌旺能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 

建设地点：许昌旺能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位于企业现有厂区，不新征用地。

旺能厂区位于许昌市西郊香山公园（原垃圾填埋场封场而建）以南，庞庄村以西，垃圾

填埋场以北及以东地块。 

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有厂区，日焚烧处理干

化污泥 100 吨（含水 40%），污泥来自许昌魏清污泥处置有限公司干化污泥；采用“依

托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掺烧”工艺，污泥由运输车将干化的污泥至焚烧主厂房卸料大

厅再入垃圾池。吊车抓斗通过倒堆混合均匀，之后由送入焚烧炉处理。 

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许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 2017 年 4 月 9 日取得许昌市

环保局批复，批复文号：许环建审[2017]19 号。现有项目垃圾处理规模 2250t/d，建设

3 台 750t/d 机械炉排焚烧炉，配 2 台 25MW 抽凝机组+ 1 台 B15MW 背压机组；并预留

远期扩建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垃圾储运系统、垃圾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除渣

系统、除灰系统、化学水处理系统、电气系统、控制系统、渗滤液收集及处理系统、点

火油系统、压缩空气系统等。项目建成后，年处理垃圾 82.125 万吨，年上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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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x108kWh/a，年供工业供热量 24.0x104t/a，民用供热量 31.2x104t/a。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到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版；

也可以在网上查阅电子版。查阅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 月 3 日（10 个

工作日）。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范围：评价范围内（详见附件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主要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四、公众提议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议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您有何宝贵建议，可以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直接送至我单位，在规定

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感谢你的参与。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

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与您联系。我单位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石工 

联系电话：13937486836；15936372306 

电子邮箱：shlei@mizuda.net；543378412@qq.com 

地址：许昌市西郊香山公园（原垃圾填埋场封场而建）以南，庞庄村以西，垃圾填

埋场以北及以东地块。 

公示时限：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 月 3 日。  

符合性分析：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 月 3 日，连续公示 10 个

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征求

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公示主要内容包含：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环保措施、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mailto:shlei@mizuda.net；5433784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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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机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和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www.xuchangeia.com/Article/xcwnhbnygs.html。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

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本项目征求意见稿为主

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络平台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进行网上公示，公示

网址：http://www.xuchangeia.com/Article/xcwnhbnygs.html，公示时间为2019年12月20

日至2020年1月3日，连续公示10个工作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第二次公示）见图

3.2-1。  

 

图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第二次公示）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选取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络平台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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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站进行网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中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的要求。 

3.2.2 报纸公示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东方今报》进行报纸公示，于2020年

5月20日、2020年5月22日分别在《东方今报》进行2次登报公示，公示照片见图3.2-

2、图3.2-3。  

 

图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 



 

 

 

- 8 - 

图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东方今报》

进行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中通过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

得少于2次的要求。 

3.2.3 张贴公示 

在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点处张贴公示，具体张贴地点包括：张化庄村、代

庄、崔庄村、齐庄等敏感点，在各敏感点的信息公示栏进行张贴，张贴时间为2020年

5月15日，张贴公示照片见图3.2-4。  



 

 

 

- 9 - 

 

图3.2-4.1  现场公示照片（付夏齐） 

 

图3.2-4.2  现场公示照片（庞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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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3  现场公示照片（崔代张） 

 

图3.2-4.4  现场公示照片（崔代张）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选取项目评价范围内张化庄村、代庄、崔庄村、齐

庄等主要敏感点的公告栏处张贴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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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令 第4号）中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

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公众可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自行下载征求意见稿（ 网

址：http://www.xuchangeia.com/Article/xcwnhbnygs.html。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意见，无公众向建设单位

索取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意见提出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5 其他 

本项目待完成审批工作后，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会依法保存 《许昌旺能

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许昌旺能环保能源公司掺烧污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及其他依法办理的相关手续，以供备查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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